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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壓設備系統管理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6 日校長核定制訂 

 

一、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，為使本校高壓設備 

系統之使用管理有所遵循，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27 條及總務處設置辦

法第 7條規定，特訂定此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高壓設備系統，係指本校為維護對於高壓電氣設備之請

購、廠驗、檢驗、施工、測試、驗收、保養(含趨勢管理)、汰換機制等

有所遵循，避免異常發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

三、本要點所稱之管理部門為總務處營繕組。高壓設備系統由總務處營繕組

統一管理，並指定專人負責。 

 

四、本要點所稱之保養維護部門為校區營繕部門，負責系統保養修繕與增

修，保養維護部門得委託專業廠商負責保養維護作業。 

 

五、校區高壓設備系統建置中央監控及能源管理系統於監控室(營繕組)，由

每日值班人員實施中央監控系統檢視並實地至高壓總盤現場巡檢、抄錶

紀錄高壓設備系統運轉狀況，如遇異常應請修並記載於值勤表。 

 

六、高壓設備系統年度保養資料，應妥善保存 5年以上， 每年依規定提送

桃園市政府及台電進行申報作業，申報資料存參備查。 

 

七、本要點經總務處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。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